高雄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需求學生放棄鑑定安置聲明書
【本聲明書僅限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具】
請務必詳閱下列注意事項，審慎考量後簽具本聲明書：
1. 未有初步評估會議決議前，家長決定放棄本次鑑定安置申請，請填寫此鑑定安置聲明書並上傳到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之其他欄位，經確認後，將予以退件處理
2. 已有特教身分者，簽具本聲明書後，維持前次鑑定通過類別與安置班型。
3.本聲明書自簽具日起生效。
4.本聲明書限當次鑑輔會期程使用。

本人經學校說明後，已瞭解上述注意事項。學生          (姓名)原就讀          (學校)          (班別)，於本次申請為        類鑑定，現因                  之故，放棄此次鑑定安置的提報。
此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雙親均需簽名，且需與申請表簽名一致)
與申請人的關係(請擇一勾選)：□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關係:           )
※備註：若勾選實際照顧者需簽署「實際照顧者切結書」(附件六)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